百 色 市 人 民 政 府
办公室文件
 
百政办发〔2017〕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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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市对外贸易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百色市对外贸易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已经市四届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百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3 日
 

百色市对外贸易发展扶持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激发全市进出口企业内在活力，促进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做大做强外向型经济，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5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区进出口稳定增长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1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扶持办法。
一、扶持范围
（一）在百色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进出口企业。企业依法纳税，遵守国家外贸进出口法律、法规和规定，当年外贸进出口业务快速增长，对拉动全市进出口增长贡献大，当年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税务等部门无不良记录。
（二）口岸联检部门机关食堂伙食补助。
二、扶持期限
扶持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三、扶持资金来源及扶持额度
（一）扶持资金来源。
1. 市、县（市、区）预算内安排的对外贸易发展促进资金；
2. 上年结转或取消的项目收回的商务项目资金；
（二）扶持额度。
1. 各项出口扶持资金预计120万元/年，具体额度根据外贸企业进出口业绩情况而定。
2. 口岸联检部门机关食堂伙食补助预计150万元/年，扶持额度按照口岸联检部门当年实有在职在编人数核算。
四、扶持项目设置
（一）扶持项目。
1. 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贡献扶持。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对外贸易总量，加快建设重要的中国东盟国际大通道，对当年开展边境贸易进出口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扶持。
2. 一般贸易进出口贡献扶持。为了加快一般贸易发展，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增强企业活力，对当年开展一般贸易进出口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扶持。
3. 加工贸易进出口贡献扶持。为了做强做大加工贸易，努力实现自治区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目标，对当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扶持。
4. 本地特色农产品出口贡献扶持。为了激发农产品流通和加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促进农业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对当年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进出口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扶持。
5. 口岸联检部门机关食堂补助。为了解决口岸联检部门工作环境差、值勤与住地距离远、节假日值班频繁等实际问题，改善和提高口岸联检部门机关食堂水平，激发口岸联检部门服务地方经济活力。根据我市执行的党政机关食堂伙食补助标准，按照口岸联检部门当年实有在职在编人数给予同等伙食补助。伙食补助可对单位内部食堂的食材成本补助，或打进享受补助人员的饭卡中，不允许将补助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形式发放给个人。如有违反，一经发现，由百色市财政部门追回该单位的补助资金。
（二）扶持标准。
根据扶持年度实际进出口贸易完成情况、企业对促进贸易增长的贡献情况、口岸联检部门在册在编人员情况，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共同提出扶持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五、扶持资金管理
扶持资金由百色市商务局和百色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共同组织实施。百色市商务局负责业务管理，提出年度扶持资金预算计划，会同市财政局对扶持资金申报材料的审查、提出扶持意见；百色市财政局负责扶持资金年度预算计划批复和管理，会同百色市商务局对扶持资金申报材料的审查、提出扶持意见报市政府审批，负责扶持资金的拨付，组织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的追踪问效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六、扶持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由符合本办法扶持条件的企业在下一年元月底向百色市商务局、百色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并报送如下材料：
1. 申请报告；
2. 百色市对外贸易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
3. 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
6. 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
（二）由符合本办法扶持条件的口岸联检部门在每年10月底将本部门如下材料提供给百色市商务局作为预算和拨款依据：
1. 党政机关编制证复印件；
2. 职工花名册；
3. 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三）扶持企业名单及数额实行一年一评审确定、口岸联检查部门机关食堂补助按月兑现。由百色市商务、财政部门对企业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并提出年度扶持补助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百色市商务局、财政局依据市政府审批兑现扶持补助。
（四）申报单位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交申报材料，不得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严格执行会计、统计法规制度，保证数据的真实可信，坚决杜绝虚报。如发现篡改、编造虚假数据，取消扶持资格，对已领取扶持资金全额追回。
七、附则
1. 企业进出口数据以海关提供给自治区商务厅统计数据为准。
2. 本办法由百色市商务局、百色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3.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百色市对外贸易发展扶持资金企业申请表
 
 
附表
 
百色市对外贸易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样表）
      
	企业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姓名
	 
	法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单位详细地址
	 

	企业代码
	海 关 代  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银行开户信息
	户       名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企业基本情况及
本年度进出口基
本情况介绍
	  本公司成立于×年× 月× 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本年度共实现进出口×万元，其中：出口×万元，主要出口商品为××××等 ，出国国别为××等；进口×万元，主要进口商品为××××等，进口国别为××等。

	法人代表签名
	 
	会计人员签名
	 

	申请扶持资金（元）
	 

	市商务局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 
        市工商业联合会。                                         
  百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6日印发    

